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权责清单

事项

类别

事项
名称

（主项）

事项名称

（子项）
行使层级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备注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单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

存开户、变

更、注销登

记与降低缴

存比例或者

缓缴的审核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账户设立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2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信息变更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4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信息变更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5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单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

存开户、变

更、注销登

记与降低缴

存比例或者

缓缴的审核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集体转入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6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住房公积金职工转移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7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合并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41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0.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单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

存开户、变

更、注销登

记与降低缴

存比例或者

缓缴的审核

单位申请住房公积金降低缴存

比例或缓缴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42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1.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住房公积金职工封存、启封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住房公积金职工冻结、解冻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账户注销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单位办理住

房公积金缴

存开户、变

更、注销登

记与降低缴

存比例或者

缓缴的审核

住房公积金比例调整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住房公积金补缴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住房公积金汇缴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十九条职工个人缴存

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

日起5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金专户内 ，由受委

托银行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住房公积金异地缴存证明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二十二条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应当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限凭证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公积金缴存

、贷款、提

取审批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账户合

并)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账户分

立)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1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公积金缴存

、贷款、提

取审批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灭失备

案)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0.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账户封

存)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1.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账户启

封)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职工账户注

销)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职工比例调整

(调整5%-12%))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网上归集业务

大厅签约)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公积金缴存

、贷款、提

取审批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信息查

询)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整体系统

内转移)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职工信息查

询)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29.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缴存审批(职工登记建

户)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30.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公积金提取审批(单位依法宣告

破产与单位终止/解除劳动关系

后未再就业的公积金提取审批)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1号）第二章机构及其职责第

九条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制定和调整住房公积金的具体管理措施，并监督实施。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4.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公积金提取审批(本市购买经济

适用房用长春市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提取审批)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0号）第二章机构及其职责第

九条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制定和调整住房公积金的具体管理措施，并监督实施。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1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公积金缴存

、贷款、提

取审批

公积金缴存审批(单位缴存证

明)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公积金缴存审批(个人缴存证

明)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十三条二款：单位应当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核后，到受委托银行为

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合并、分立、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由原单

位或者清算组织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并自办妥变更登记

或者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

之日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

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

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1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 ，

并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或者

封存手续。

1.受理责任：受理缴存单位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

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

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要调整补

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

责任：做出缴存单位是否符合调整的决定，在相应业务单据

上签章。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住房公积金

贷款审批

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房贷款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二十六条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

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风险，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

1.受理责任：受理借款人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性

、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真实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

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

要调整补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决定 ，进

行相应的业务审批以及审核。4.贷款发放责任：对委托银行

移交的借款合同未仔细核对内容造成信息不符的或返回的资

料未仔细核对，造成资料缺失的。

住房公积金贷款存量房贷款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二十六条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

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风险，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

1.受理责任：受理借款人提交审核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性

、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真实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

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

要调整补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外业调查责任：对借款人提供的购房真实性进行核实及

抵押房屋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踏查，调查购房地址是否存在以

及抵押房产存在是否有风险，对踏查后的结果在贷款审批签

署意见。4.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符合公积金贷款的决

定，进行相应的业务审批以及审核。5.贷款发放责任：对委

托银行移交的借款合同未仔细核对内容造成信息不符的或返

回的资料未仔细核对，造成资料缺失的；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住房公积金

贷款审批

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前部分还款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二十六条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

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风险，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

1.受理责任：受理借款人提交结清相关手续，对其材料的齐

全性、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真实性进行查验。3.审查责任：审

查是否符合贷款提前部分还款的相关规定 ，符合要求的，直

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

或需要调整补充的具体内容。

住房公积金贷款结清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二十六条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

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风险，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

1.受理责任：受理借款人提交结清相关手续，对其材料的齐

全性、内容的完整性以及真实性进行查验。2.审查责任：审

查是否符合贷款提前结清的相关规定 ，符合要求的，直接受

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或需

要调整补充的具体内容。

住房公积金贷款信息变更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二十六条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

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风险，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承担。

1.受理责任：借款人贷款发放后，如发生还款卡号变更、婚

姻状况变更、联系方式变更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要认真核

对所变更的信息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要求的进行变更业务操

作，把变更资料扫描电脑内形成电子档案 ，并把变更资料存

档保存；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知原因及所需补充的材料

或需要调整补充的具体内容。2.审查责任：对贷款变更信息

是否正确，扫描资料是否齐全进行审核。

住房公积金

提取审批

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离休、退休的；（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四）出境定居的；（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六）房

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依照前款第（二）、（三）、（四）项规定，提取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偿还公积金住房贷款提取住房

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五)偿还

购房贷款本息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租赁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放宽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通知 》（建

金〔2015〕9号）一、明确租房提取条件。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本人

及配偶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可提取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住房公积金

提取审批

偿还商业银行住房贷款提取住

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五)偿还

购房贷款本息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棚户区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二)离休

、退休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出境定居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四)出境

定居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提取住

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职工死亡

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

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

值收益。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解除劳动关系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三)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本市家庭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

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长春市

住房公

积金管

理中心

其他行政

权力

住房公积金

提取审批

建造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

动关系提取住房公积金
市级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0号）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

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三)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1.受理责任：申请提取的职工持相关的提取材料到管理中心

。管理中心对申请提取职工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符合

提取规定的，当天办结；需要核实的，在申请之日起三个工

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 。2.审查责任：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3.决定责任：准予提取的，办理提取手

续；不准提取的，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行政处罚

对单位不办

理住房公积

金缴存登记

或者不为本

单位职工办

理住房公积

金账户设立

手续的行政

处罚

市级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三十七条：违反该条例的规定，单

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由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2

、第十条：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设区的市 （地、州、盟）

应当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设立一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运

作。县（市）不设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

立手续的，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通过检查、投诉举报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

涉嫌单位不依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不为职工办理住

房公积金账号设立手续违法行为予以审查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取证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

调查取证，通过搜集证据、现场核实、询问等手段制作笔录

。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

事人陈述申辩。认定违法事实，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

3.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限期缴存决定书》，载

明罚款金额、处罚依据、裁量依据、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

陈述申辩或者听证等内容。4.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应

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7日内将文书

送达当事人。5.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自觉

履行或强制执行。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